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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林瑞梅女士函告，获悉林瑞梅女士将其所直接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

份办理了提前解除质押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解除

质押股份

数量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质押起始

日期 

质押解除

日期 
质权人 

林瑞梅 是 4,580,000 8.83% 1.50% 
2022年 3

月 18日 

2023年 1

月 3日 

国泰君安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
股

东

名

称 

持股数量 
持股 

比例 

累计质押数

量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 

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

已质押股份

限售和冻结

数量 

占已质

押股份

比例 

未质押股份

限售和冻结

数量 

占未质

押股份

比例 

林

瑞

梅 

51,857,922 16.99% 10,920,000 21.06% 3.58% 10,920,000 100.00% 27,973,441 68.33% 

林

文

坤 

68,341,491 22.39% 17,480,000 25.58% 5.73% 6,720,000 38.44% 44,536,118 87.56% 

合

计 
120,199,413 39.39% 28,400,000 23.63% 9.31% 17,640,000 62.11% 72,509,559 78.99% 

注：1、林瑞梅女士、林文坤先生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，故上表中的“已

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”及“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”中限售数量均系高管锁定股。 



2、上表中单项数加总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，系计算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月 4日 


